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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裁判要旨】 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制度基础，起着规范公司与有

关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系公司的宪法。 作为公司章程无效后果的

承受主体，公司理应作为被告参与诉讼。

■案号 一审：（2012）石民初字第 3085号 二审：（2013）一中民终字第 2695号

确认公司章程无效案件
适格被告之判定

【案情】

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市八

大处农工商总公司（以下简称八大

处总公司）。
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治

政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治

政工贸公司）。
治政工贸公司系由八大处总

公司、 北京金瑞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金瑞众和门窗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北京威尔德广告公司四方共同

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之

初，其由全体股东签字的公司章程

第五条约定：“股东名称、出资方式

和出资额如下 ： 八大处总公司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0%，其中

净资产 1200 万元 ， 实物 1800 万
元。 北京金瑞投资有限公司 43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57.3%，其中净

资产 1670 万元， 受让净资产 1800
万元，实物 700 万元 ，货币 130 万
元。北京金瑞众和门窗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货币 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33%。 北京威尔德广告公司货币

1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33%”。
八大处总公司在一审中起诉

称：治政工贸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五

条规定，八大处公司的出资额为人

民币 3000 万元， 其中包括净资产

1200 万元，实物资产 1800 万元，占

股份总额的 40%。根据各方之间的

协议 ，1800 万元的实物资产是指
八大处总公司所有的相关集体土

地、房产。 治政工贸公司并非乡镇

企业，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 其不能使用集体所有土地、房

产。 因此，公司章程中关于八大处

总公司将集体土地、房产投入治政

工贸公司的规定因违反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而无效。 故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治政工贸公司的公司章程

第五条关于八大处总公司以集体

所有土地、房产向其出资的规定无

效。
治政工贸公司在一审中答辩

称 ：1. 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
格， 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签订的，
应以股东为被告；2.本公司章程合
法有效；3.八大处总公司的起诉具
有主观恶意，逃避出资。

【审判】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北京治政工贸发展有

限公司章程》系治政工贸公司原始

股东就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各位

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方式等达成的

协议，其制定主体是股东 ，而非依

章程设立的治政工贸公司。现八大

处总公司以治政工贸公司为被告，
要求确认《北京治政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无效，诉至该

院，主体有误。据此，法院裁定驳回

八大处总公司的起诉。
八大处总公司不服一审法院

民事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

制度基础，其起着规范公司与有关

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作用，系公司

的宪法。作为公司章程无效后果的

承受主体，公司理应作为被告参与

诉讼。根据八大处总公司诉讼主张

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其向治政工

贸公司主张公司章程部分无效，符

合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主

体适格。故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八大

处总公司起诉不妥，本案应当实体

审理。 据此，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北

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2012）石

文/杨 力（二审审判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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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0
月版，第 111页。

②奚晓明、 余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年 12月第 1版，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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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字第 3085 号民事裁定， 指令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

进行审理。

【评析】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确认

公司章程无效或部分无效纠纷案

件中应以谁为被告。一种观点认为

公司章程系股东之间签署的协议，
因此， 应当以其他股东为被告；另

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体现了股

东之间的合意，但又不仅仅关乎于

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其特殊

的性质，应确定公司为被告。 第三

种观点认为在诉公司章程部分无

效时，应视确认无效部分的具体内

容而定，若该内容仅为股东之间权

利义务的约定，则应以其他股东为

被告，若非仅涉及股东之间的权利

义务，则以公司为被告。
二、公司章程性质之解析

当事人适格， 也称正当当事

人，是指就特定的诉讼，有资格以

自己的名义成为原告或被告，因而

受本案判决拘束的当事人。 ①判断

诉讼案件中当事人是否适格，我们

需要从该案件原告所主张的诉讼

标的入手，考虑该诉讼标的在原告

与其所起诉的被告之间解决是否

适当并且具有意义。具体到本案而

言，判断确认公司章程无效或部分

无效案件中被告是否适格，我们应

首先明确公司章程的性质。

1.从参与制定的主体来看。 本

案涉及的公司章程， 对公司名称、
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股东

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等进行约

定，并由全部原始股东进行了签字

通过。 从公司章程的制定方式来

看，公司章程是公司发起人对公司

设立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并达成

合意，体现发起人的共同意思表示

的股东之间的协议。

2.从制定的内容来看。 本案所

涉及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 ：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是公司

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成

员为七人，由股东会选举。 董事任

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

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

解除其职务。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

人，由董事会选举和产生。 董事会

行使下列职权……”。 诸如以上条

款，本案所涉公司章程不仅约定了

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对公司的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组

织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

规则、公司法定代表人等方面做了

详细规定。 由此可见，公司章程不

仅仅为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

体现，同时体现了公司与股东及其

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3.从约束的主体来看。 从契约

论角度来讲，作为制定公司章程并

以此设立公司的股东应直接受公

司章程的约束， 这点已毋庸置疑。
另外， 我国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

“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

程。 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
该法律条款意味着， 公司设立后，
其应以公司章程中约定的公司名

称、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经

营期限等事项相一致， 而股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若要行使

自己的权利或者参与公司的运营

管理，则应以公司章程为依据。 由

此可知，公司章程虽仅为股东所制

定，但其约束效力触及公司及公司

组织与经营机构的方方面面。

4.从修改的主体来看。 公司设

立以前，需要股东的合议并由此制

定公司章程。 但公司设立以后，并

不能再简单的依靠股东间的合议

随意变更公司章程或决定公司的

生死存亡。具体而言，首先，修改公

司章程的主体不再是股东，而是公

司。 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

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

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

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

过。 ”由此可见，修改公司章程的主

体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会，其

意思表示的作出是以决议方式体

现，而决议的通过需要得到能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的支

持。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章程是由

原始股东或者发起人拟定、全体股

东签名或者创立大会决议通过之

后生效的公司自治文件。 ②公司章

程的内容、所约束的主体、修订程

序与主体等事项均表明，公司章程

不仅是股东之间的协议，亦是公司

组织架构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

位相当于公司“宪法”。
三、利害关系角度之分析

在确认之诉中，适格当事人是

对诉讼标的有确认利益的人。所谓

对诉讼标的有确认利益，不是看当

事人是否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

体，而是看该当事人对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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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①因此，
应该从与本案裁判结果是否具有

利害关系的角度对被告是否适格

进行判断。
公司章程与买卖合同、借款合

同等契约性协议最大的区别在于

其是为了创设一个社会经济秩序

中的主体。公司章程被确认无效或

部分无效后，公司可能会因其设立

基础的坍塌而引起公司的存亡问

题。本案所涉及的公司章程第十二

条约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行使下列职

权：……（十一）对公司合并、分立、
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

作出决议；（十二）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法第三十八条亦明确了股东

会行使的职权范围包括：决定公司

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公司增

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

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

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修改公

司章程等方面。 因此，当公司章程

被确认无效或部分无效时，公司需

要依据章程约定或法律规定及时

召开股东会，对导致公司章程无效

的内容进行修订、补正，倘若股东

会认为不再具有修订的必要，则公

司会因其设立基础的无效而进入

清算、 注销等消灭民事主体的程

序。
公司主体的消亡，对其内部而

言，有职工安置问题、股东之间的

利益分割问题，对外部而言，则面

临债权债务的清偿、各项税收的缴

纳等问题。 因此，在确认公司章程

无效或部分无效纠纷案件中，因为

公司系公司章程确认无效后果的

承受主体，理应给予其参与诉讼为

自己抗辩的机会。
四、相同性质纠纷案件判断标

准之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

规定》2007 年版及 2011 年第一次
修正版中，均未出现“确认公司章

程无效或部分无效纠纷”案由。 最

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印发修改后

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 》
中第 3 条提到：第一审法院立案时

应当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

性质，首先应适用修改后的《民事

案件案由规定 》 列出的第四级案

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

相应的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

没有规定的，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

由；第二级案由没有规定的，适用

相应的第一级案由。 因此，法院将

本案案由定为 “与公司有关的纠

纷”。 同一级项下有一定参考性的

案由为“公司决议纠纷”，其具体又

分为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与

“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由于股东

（大）会和董事会均为公司的机关，
诉讼的结果是宣告决议无效或者

撤销决议，因此该案由的被告为公

司。 ②公司决议是指通过股东（大）
会或董事会的召开，股东或董事的

参与并以表决形式通过的与公司

利益相关的文件。虽然公司决议与

公司章程并非同一概念，但在公司

成立以后，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相同性质。 第一，股东（大）会决议

的形成与公司章程的修改在程序

与主体上相同或近似。 第二，从对

内的约束力、组织管理，对外的公

信力这两方面来看，公司决议与公

司章程的效力范围及作用相一致。
第三，从诉讼结果来看，无论是公

司决议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还

是公司章程被确认无效，公司均需

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 因此，在借

鉴相同性质纠纷案件中的认定标

准，可以得出在确定公司章程无效

或部分纠纷案件中，应以公司为被

告。
五、具体案件中适格被告之判

定

一种观点认为，在确认公司章

程部分无效纠纷案件中，应以提出

确认无效部分的内容为考察，倘若

该部分仅为股东之间权利义务的

约定，则可以把该条款解读为契约

性条款， 从而列其他股东为被告。
具体到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无效

条款的对象为公司章程第五条，该

条款系对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

资额作出的约定，至此，从字面意

思上来看，该条款正是股东之间的

契约性条款。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

是，一旦公司成立，本案公司章程

第五条并非可以独立于公司架构

之外的条款，它关乎到公司的注册

资本以及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公

司亦会成为该条款无效后果的承

受主体。 最后，如果确认公司章程

无效或部分无效的适格被告为股

东，那么上市公司等股东众多的公

司遭遇此类纠纷应如何处理？这势

必带来一系列操作上的难题。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确认公司

章程无效或部分无效之诉，应以公

司为被告。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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